










项目设置有风向标。 

4、规范化排污口、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

废气自动监测系统。项目 2 条水泥窑烟气排口均建设有废气自动监

测系统（监测因子包括烟气流速、氧含量、烟温、湿度、二氧化硫、氮

氧化物、颗粒物），并已完成重庆市环境保护局联网。 

废气排放口：本项目废气排气筒设置便于人工采样、监测的采样口，

采样口的设置符合《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》要求。  

设置标志要求： 本项目标志设置符合标志牌规范要求。 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

（一）水泥窑性能检验结果 

焚毁率不小于 99.9999％，满足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环境保

护技术规范》（HJ 662-2013）水泥窑主要技术性能指标要求。 

（二）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

1、废气有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

监测结果表明：验收监测期间，该项目 1#、2#排气筒（一线、二线

窑尾）排放废气中，各污染物浓度均满足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》（DB50/656-2016）、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》 

（GB30485-2013）中限值要求。3#排气筒（飞灰车间）、4#排气筒（无

机固废车间）排放的污染物浓度满足《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

可证审查指南（试行）》（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22 号）、《恶臭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限值要求。5#排气筒（1#、2#固废暂存库）、

6#排气筒（1#预处理车间）、7#排气筒（2#预处理车间+废液车间）排放

污染物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、《大气污染物综合

排放标准》（DB 50/418-2016）限值（浓度限值、速率限值）要求； 

 

2、废气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 

监测结果表明：验收监测期间，该项目废气无组织监测点颗粒物、

氨依据《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 50/656-2016）中表 3 所规










